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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 近日有网络报道本公司 2007 年募投项目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三期，在可研报

告中陈述该地块内无任何建筑物。而在此后年份的定期报告中，又披露存

在拆迁问题。我们对媒体及公众对公司经营的关心表示欢迎及感谢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有网络报道本公司 2007 年募投项目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三期，在可研报告中

陈述该地块内无任何建筑物。而在此后年份的定期报告中，又披露存在拆迁问题。

我们对媒体及公众对公司经营的关心表示欢迎及感谢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2007 年 8 月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

集了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三期项目的建设资金。其间，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对地块状况

的说明，公司在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和《发行情况报告书》中，对土地状况的描述

为“地块内无任何建筑物，无不良地质情况”。 

该次定向增发于 2007 年度实施完毕后，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三期项目被纳入国家

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基地核心区（BPO）项目的整体规划中，开发进度亦根据 BPO 项

目的整体规划进行了相应调整。在此后的工作进展中发现地块内尚余部分建筑物正

在陆续拆迁过程中。公司随即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，要求尽快完成拆除。并在 2011

年半年报及以后的历次定期报告中，对此进行了专项的披露（迄今尚余 1户未拆迁）。 

几年来，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，该项目土地已有了较大的升值。公司将继

续持有该项目，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，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。 

三、特别提示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和《上海证券报》，公司所有信息，

以公司在上述信息披露渠道发布的正式公告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三日 


